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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广交会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和平台，在推动企业开拓国

际市场、展示“中国制造”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

现行的广交会参展资质审核机制，特别是对企业上年度出口实绩的硬

性要求，正日益成为处于创新转型关键阶段企业面临的“高门槛”。

这些企业往往因投入研发、升级产线或战略调整，短期内出口数据可

能出现空白或显著下滑，导致其被排除在广交会之外，错失宝贵的国

际商贸机遇，与其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国家鼓励创新的战略导向形

成矛盾。

问题剖析：

1.  转型阵痛遭遇“一刀切”： 企业进行根本性创新或战略转型（如

从代工转向自主品牌、从传统产品转向高新技术产品），常伴随产线

改造、市场切换、认证周期延长等过程。此阶段出口活动可能阶段性

暂停或锐减，难以满足“上年度出口额达标”的硬性申报条件。即便

手握技术领先、市场前景广阔的新产品，也因“无出口数据”被拒之

门外。

2.  创新投入与短期业绩的矛盾被放大：创新型企业将大量资源投入



研发、设计、品牌建设及新市场开拓，其价值短期内未必直接反映在

传统出口额上。现有机制过度依赖历史出口数据，未能有效评估企业

的创新潜力、技术储备、新产品成熟度及未来国际市场拓展能力。

3.  “唯数据论”阻碍新动能培育： 广交会是企业接触国际买家、

获取订单、建立渠道的核心平台。将处于转型关键期、代表未来产业

发展方向的企业排除在外，不仅削弱其国际竞争力，更阻碍了通过平

台效应加速创新成果转化的进程，不利于培育外贸新动能和优化出口

结构。

4.  地方支持政策效能受限：各地政府虽积极鼓励企业创新转型并给

予政策扶持，但在广交会这一关键“出口”环节，却因全国性资质门

槛限制，导致地方培育的创新企业无法登台亮相，地方支持政策效果

大打折扣。

具体建议：

为切实解决创新转型企业参与广交会的现实困境，充分激发外贸

创新活力，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优化广

交会参展资质审核机制，建立更加科学、多元、包容的评价体系：

1.  设立“创新转型企业专项通道”：

明确认定标准：由商务部牵头，联合科技、工信等部门，制定科

学、可操作的“创新转型企业”认定标准。核心指标应侧重于：拥有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产品或技术具有显著创

新性并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已投入实际研发或产业化资金达到一定规

模；具备明确可行的国际市场拓展计划；



开辟独立评审流程：对通过“创新转型企业”认定的申请者，开

辟独立的展位申请与评审通道。评审重点从“历史出口额”转向“创

新价值、技术优势、产品潜力、市场规划”等维度。

2.  构建“多维替代性评价指标”体系：

   技术实力证明：将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主导或参与制定的

国际/国家/行业标准、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等纳入评价体系，赋予较高权重。

   创新成果与产品认证：重点考察新产品的技术参数、性能指标、

所获得的国际权威认证、设计奖项等。

    企业综合实力与承诺：考量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研发团队构成、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品牌建设投入、以及企业提交的详实可行的广交

会参展及后续国际市场拓展计划书。

3.  实施“过渡期”灵活政策：

   对于因转型导致上年度出口额未达标，但过往有良好出口记录且

转型方向明确的企业，可允许其提供转型方案及新产品资料，经严格

审核后，给予一定的“观察期”展位（如 1-2 届），允许其通过广交

会平台展示转型成果、测试市场反应、对接客户。

4.  强化地方商务部门推荐与审核职能：

    赋予省级及重点市商务主管部门更大的推荐权和初步审核权。地

方商务部门更了解本地企业的创新转型实际，由其负责对申请“创新

转型通道”的企业进行前期筛查、资料核实和推荐，并承担一定的推

荐责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可对地方推荐的企业进行最终复核。



5.  建立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

     对通过“创新转型通道”获得展位的企业，建立后续跟踪评估

机制（如连续 2-3 届参展后的订单转化、市场开拓实效等）。对于未

能有效利用平台资源、缺乏实质进展的企业，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

确保资源流向真正有潜力的创新主体。

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其参展机制应

与时俱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外贸高质量发展大

局。打破“唯出口数据论”的束缚，为正处于创新转型关键期、代表

未来发展方向的优质企业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参展通道，不仅是对企

业创新投入的尊重与支持，更是广交会自身保持活力、引领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跃升的必然要求。


